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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蒙古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期间诉讼活动的指引�

2020年1月28日�

　　为有效防控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最大程度减少人员流动，防止疫情扩散，保护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要求，根据自治区关于疫情防

控工作的总体部署，现就全区法院疫情防控期间的诉讼活动指引如下：�

　　一、立案、信访、诉讼服务�

　　（一）防疫期间，如遇到矛盾纠纷需要解决，建议首选“人民法院调解平台”，以在线申请调解

方式解决纠纷。�

　　（二）确需通过诉讼解决纠纷的，优先选择“内蒙古移动微法院”网上立案平台申请网上立案、

在线办理；或者通过邮寄诉讼材料（包括起诉状、上诉状、申诉书、再审申请书等）的方式处理，各

级法院将严格按照法定程序及时办理。�

　　（三）因防疫需要，无法通过网络、邮寄、现场等方式向法院递交材料的，可拨打相关法院公布

的对外联系电话，说明相关情况，由法院工作人员记录备查。因疫情原因涉及诉讼时效或诉讼期间的

，全区各级法院将依照相关法律规定据实处理。�

　　（四）确需到法院办理诉讼事务的当事人及代理人，应全程佩戴口罩等个人防护用具，接受法院

的防疫检测。如有发热等症状的，各级法院将按照相关防疫规定处置。�

　　二、开庭审理�

　　（一）鉴于国务院已对春节假期作出调整，对于春节前已安排并通知当事人、代理人1月31日、2

月1日参加开庭、询问、听证等事宜的，一律予以延期，具体开庭、询问、听证日期由受案法院根据当

地疫情防控部署另行通知。�

　　（二）对于春节前已安排并通知当事人、代理人2月3日后参加开庭、询问、听证等事宜的，如当

事人、代理人因疫情防控原因不能按期出席的，可向受案法院申请延期。�

　　（三）对于确需在疫情防控期间开庭审理或询问、听证的案件，当事人和诉讼参与人应做好自身

防护并主动配合法院工作人员做好体温检测、安检、人员信息登记等疫情防控工作。�

　　（四）对于确需参加庭审旁听的群众，应在法院准许后、庭审前接受法院工作人员的疫情防控检

测，持旁听证进入法庭指定区域旁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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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对于使用蒙古语文诉讼的当事人，可通过电话、微信等方式与受案法院取得联系，由通晓蒙

古语文的法官或辅助人员指导处理相关诉讼事宜。�

　　四、全区各级法院将通过微信公众号、网络、短信、公告栏等途径公布本院防疫期间统一对外联

系电话及监察部门的监督电话，保障当事人诉讼权利，维护正常的诉讼秩序。�

　　五、疫情防控期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相关规定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的规定执行。�

　　自治区高院联系电话：0471-6986013、6986020 0471-6986228（信访）�

　　自治区高院监督电话：0471-6986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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